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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债务人

慈溪安盛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富铜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夏盛纺织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中联毛绒有限公司

宁波金鼎钢结构有限公司

宁波恒宇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红航天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龙康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南方伟业汽车超市有限公司

宁波市哈德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神舟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钛美高管业有限公司

宁波英贝辉煌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英贝铜业有限公司

宁波扬升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电货运有限公司

宁波中宏润达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94122016280901

94122016280096
94122014280195
94122015280251
94122015280480
94122015280675
94122015280008
94122015280332

CD94122015880189
CD94122015880224

94122012282098
94122012282099
94122012280430

（RLC941220120014）
94122012280445

（RLC941220120018）
94122012280512

（RLC941220120022）
94122012281863
94122012282002
94122012282097
94122013280549
94122013280832
94122013280838
94122013280977
94122013281063
94122013280852
94122013280933
94122013281456
94122014281261
94122012281799
94122012281803
94122012281781
94122012281182
94122012280973
94122012281976
94122013280015
94122013280014
94122013280016
94122012281817
94122012282372
94122013280251
94122013280556
94122013280721

94122014281923

94122014281924
94122014281150
94122014281327
94122014281331
94122015281153
94122015281165
94122015281172
94122015281177
94122016280098

CD94122016880052
CD94122016880058

94122015281155

94162017280084

94162012280083
CD94162012880029

原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贷款本金（原币）
单位：元

3,830,000.00

4,900,000.00
1,800,000.00
5,000,000.00
3,800,000.00
4,000,000.00
6,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3,500,000.00
5,000,000.00

4,900,000.00

5,300,000.00

5,200,000.00

3,200,000.00
500,000.00

2,100,000.00
2,5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3,000,000.00
8,500,000.00
7,000,000.00
9,000,000.00
9,000,000.00
9,000,000.00
1,500,000.00
5,000,000.00
8,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7,550,000.00
2,000,000.00
3,900,000.00
3,000,000.00

5,000,000.00

8,000,000.00
4,000,000.00

本金余额（原币）
单位：元

3,830,000.00

4,354,693.28
1,760,000.00
5,000,000.00
1,840,742.08
4,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3,464,378.46
5,000,000.00

202,406.38

337,610.00

331,240.00

0.00
0.00
0.00

1,466,372.35
4,723,328.95
3,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0.00
0.00
0.00

1,935,872.24
4,879,916.53
9,000,000.00

0.00
0.00

5,000,000.00
1,176,007.97
5,000,000.00

0.00
0.00

1,210,654.84
3,721,135.00
2,210,043.84
2,261,229.00
4,997,842.09

5,969,397.57

2,829,876.43
4,899,835.06
1,828,818.35
3,000,000.00
2,173,411.67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7,550,000.00
2,000,000.00
3,900,000.00

0.00

2,912,959.56

8,000,000.00
1,961,706.18

担保合同号

ZB9412201500000198;ZB9412201500000199;
ZB9412201500000200；ZB9412201500000203
ZB9412201500000028;ZB9412201600000019

ZB9412201300000074;ZB9412201300000074-1；ZB9412201300000074-2

ZB9412201500000037;ZB9412201400000002；
ZB9412201500000077；ZB9412201400000099

ZB9412201088125901；ZB9412201088126801；
无编号

ZB9412201300000081；无编号

ZB9412201100000055

无编号

无编号

无编号

无编号

ZB9412201200000111；无编号

ZB9412201400000455；ZB9412201428015302；ZB9412201400000263；
ZB9412201428099201；ZB9412201428099202；ZB9412201428099203；
ZB9412201428099204；ZB9412201400000264；ZB9412201428015301
ZB9412201300000148；ZB9412201300000149；ZB9412201400000355；
ZB9412201400000005；ZB9412201428115001；ZB9412201428115002；
ZB9412201428115003；ZB9412201428115004；ZB9412201400000311

ZB9412201500000125；ZB9412201600000012；ZB9412201400000333；
ZB9412201400000333-1；ZB9412201400000420；ZB9412201400000421

ZB9416201700000014；ZB9416201600000005；
ZB9416201600000006；ZB9416201600000007

ZB9416201200000003；ZB9416201200000004；ZB9416201200000005；
ZD9416201200000003；ZD9416201200000004

担保人

保证人：宁波科珍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东辉车业有限公司;罗其达、岑央珍；
华布田

保证人：宁波保税区余洋铜业有限公司;余建立、孙文学
保证人：慈溪市富利达合纤有限公司;岑念慈、王夏根；王蓉芳

保证人：宁波金帅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市泰祥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
泰祥毛绒制品有限公司;陆建华、陆建孟、陆丽群

保证人：宁波旭润铝业有限公司；浙江一帆钢结构有限公司；徐志浪、沈剑明

保证人：慈溪市建国化纤有限公司；岑月强

保证人：潘宏达

保证人：周岳建

保证人：沈仙华、张能霞

保证人：方耀珍、施教振

保证人：陈孟江、岑聪

保证人：宁波神舟建材有限公司；岑伟达、岑群

保证人：宁波三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派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
凯奇轴承有限公司；慈溪兴发型钢有限公司；宁波新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锦奥磁业有限公司；胡孟君；胡建君、宋淑杰；方柏君
保证人：慈溪市华鑫车业有限公司；宁波威士顿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宇球
车业有限公司；慈溪兴发型钢有限公司；慈溪市凯奇轴承有限公司；宁波新

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宁波锦奥磁业有限公司；胡建君、宋淑杰

保证人：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宁波联
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杜雪平、余立波；岑建章、高孟儿；陈芹玫

保证人：宁波海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明燃物资有限公司；俞曙；王幼红

保证人：宁波中亚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伊兰芬；欧月琴；
抵押人：伊兰芬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含相关下属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债权转让基准日：2024年2月20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上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厦街21号
联系人：周健 电话：0574-8188828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毛臻禹、吴斐园 电话：0571-85779673、0571-8577567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5月15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2022年第三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1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
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陆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83881
电子邮件：lu.k@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谢经理，0571-87216309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24年5月15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24年5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嵊州市国商大厦有限公司

本金

69,722,719.97

利息

11,360,698.64

垫付费用

60,000.00

担保方式

抵押

其中

保证情况

无

质押情况

无

抵押情况

嵊州市国商大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嵊州市北直街1号一楼中庭的商服用地、位于嵊州市北直街1号一楼沿街的综合用地、位于嵊州市北直街1号三楼中庭的商服用地抵押

所在地

绍兴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雄风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49,499,000.00

利息

16,717,281.52

垫付费用

60,000.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陈金迪、郭飞霞

质押情况

无

抵押情况

雄风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路28号一层及架空层、二层、五层房产，以及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路20号商业房产抵押

所在地

绍兴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2020年第二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1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
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陆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83881
电子邮件：lu.k@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谢经理，0571-87216309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24年5月15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24年5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温州市君旺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市君旺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
转让给温州市君旺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市君

旺控股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温州市君旺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市君旺控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

联系电话：13867776765、0571-87836723
特此公告。

温州市君旺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基准日：2024年1月15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5月15日

注：如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计算出的截至交易基准日本息实际金额与上述金额不一致的，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计算出的本息实际金额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人合同、编号
（2016）信银温柳贷字第811088060340号

本金
50415166.11

利息
26332292.98

担保人
保证人：乐清市柳川实业有限公司、鸿宝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扬集团有限公司、李成文、高赛春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远华贸易有限公司
里学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元
24828140.77元
20794658.88元
14053798.76元
59676598.41元

欠息
61932533.08元
28747406.79元
2232698.57元
92912638.44元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瑞安市海狮冷冻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瑞安市经济开发区毓蒙路1339号的工业房地产

担保人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圣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林圣雄、白翠珍

安庆盛峰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市温建汽摩配有限公司、徐治远、许秀华
浙江一标紧固件有限公司、国瑞标准件有限公司、李国迪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领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领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BC3230224063-8，2024 年 4 月 30 日签
署），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领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领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领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领望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

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联系电话：1896625865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领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准日2024年4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5月1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领望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
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